
《中国近代法政文献

资料丛编·南洋公学

辑》新书发布

经过数年的准备与努力， “中国近代

法政文献资料丛编” 陆续编撰完成， 第一

辑 （9 册） 付梓面市。 为此，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于 9 月 16 日

在上海召开 《中国近代法政文献资料丛编·

南洋公学辑》 新书发布会。

一个半世纪以前， 在向西方学习的浪

潮中， 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

应运而生。 鉴于当时中国学界对中外交涉

的法政之学知之甚少， 南洋公学在初创时

期便将为近代中国培养高端法政人才及创

立现代法政之学作为办学宗旨， 故南洋公

学之创建者、 领导者、 任教者以及受教育

于其中者， 均在中国近代法政史中扮演了

极为重要的角色，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也成为今天正在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上海

交通大学的历史荣光。

这套 “中国近代法政文献资料丛编 ”

即以与南洋公学有学缘关系的著名法政学

者的理论著述为基础，兼及同时期与其相关

的法政学者论著，期待以此反映这一时期中

国法政人筚路蓝缕的学术探索和思想成就。

之所以选取近现代， 尤其是从晚清至 1947

年，是因为晚近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从晚清新

政才真正开始了从王朝政治向现代国家的

转变。 时至今日，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国内

与国际的经纬线上回首这段历史，就会发现

这个历史的轨迹是如此深刻、厚重和惊心动

魄，即便是这套资料丛编，也不过是一个微

小的例证，难以囊括其万一。

（记者 徐慧）

新书速递

近日， 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上海市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华东政法大

学经济法律研究院、 经济法学院主办， 股

权法律实务研究中心协办的“2019 中国商

事法治高峰论坛： 《公司法》 与 《证券法》

的联动修改” 在上海举行。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顾功耘教授

致开幕辞， 并介绍公司法修改的研究方向：

公司资本制度、 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经营

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联动修改需关注修法实质问题

第一单元议题为“《公司法》 与 《证券

法》 联动修改的理念原则”。 清华大学法学

院朱慈蕴教授认为， 联动修改不仅需要关

注修改的形式问题， 更需要关注修法的实

质问题。 两法关系密切， 其中公司法是组

织法， 证券法是交易法。 就修法的程度而

言， 共识越多， 修法越多。 具体而言， 公

司种类并未达成共识， 公司资本制度中也

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比如公司出资

形态、 公司股债区分、 公司股权回购和对

赌等。 公司治理中董事的授信义务亦应引

起修法的重视。

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提出法律规

定越细致， 以后导致的问题可能更大， 所

以应该有一个修法的理念和原则。 公司有

限责任的滥用、 国有民营双轨制、 垄断型

公司 （国有垄断 、 互联网垄断 、 金融垄

断）、 两权分离的具体路径、 大中小型公司

的分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叶林教授认为，

结构性的宏观问题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大于

微观问题。 中国 《公司法》 和 《证券法》

的修改缺乏灵魂。

联动修法需确保法律协调

第二单元议题为“《公司法》 与 《证券

法》 联动修改的实践动因”。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韩长印教授提出， 我们应该关注相

关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 比如， 《公司法》

和 《证券法》、 《公司法》 和 《破产法》、

《破产法》 和 《保险法》。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则指出，

好的市场依靠想象、 制度、 文化、 信仰，

信息披露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需要发

行人、 中介机构、 监管部门、 法院等各方

参与。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钱玉林教授

提出， 第一， 应该处理好公司法与民法典

的关系； 第二， 公司、 股东、 债权人的利

益平衡问题， 债权人保护应该区分不同的

面向， 是面向公司还是面向股东； 第三，

公司法内部体系的一致性； 第四， 公司法

的定位问题， 公司法与其他商事主体法律

的关系； 第五， 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关系问

题。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曹兴权教授

认为， 应当将首先考虑小公司作为我们的

立法政策与立法技术， 关注既有法律规定

的自由性、 确定性、 明确性。

顶层设计应源于社会实践

第三单元议题为“《公司法》 与 《证券

法》 联动修改的制度设计”。 华政经济法学

院吴弘教授认为中国需要多元的、 并列的

制度设计以适应多元市场主体和多样性的

市场交易形态， 但是现行的科创板注册制

不能贸然入法， 需要不断的实践和论证才

能纳入制度设计。

华政经济法学院杨忠孝教授认为公司

法的制定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证券法的修改，

应该将公司法放在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中，

进行公司法整体的联动修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建文教授认为公

司法在修法的过程中， 应该明确公司法的

理念、 目标和定位； 公司类型制度应该继

续坚持股份公司制度的研究， 在公司资本

制度方面， 公司认缴制度需要进行改革，

在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不断的梳理和重整。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彭诚信教授认为中国

现在的社会主要是商人性质的社会， 在审

视社会活动中应该更多纳入商人的角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赵磊研究员提

出， 现行的公司法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

司法解释、 裁判规则等相关公司法配套的

法律规定是对公司法的架空。 公司法的司

法解释、 裁判规则应该是对公司法适用的

细化， 而不是突破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

的规定应该是裁判规则的顶层设计， 但是

公司法的顶层设计应该源于社会实践， 源

于公司法具体的司法裁判。

上海市高院民二庭陈克法官提出， 应

从体系层面对公司法进行思考。 某个制度

的修改可能引发体系性危机， 比如 2013 年

公司资本制度的修改。

联动修改的未来趋势

第四单元的议题为“《公司法》 与 《证

券法》 联动修改的未来趋势”。 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指出， 第一，

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格； 我国现行认缴资

本制度使财产区分制度遭到破坏； 第二，

复杂的公司治理框架与模糊的执行机关制

度使公司法存在修改的空间。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汪青松教授

就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制的公司法与证券

法贯通进行发言， 他阐述了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的特殊性、 商法调整关联交易的主要

规制框架、 关联交易规制存在的问题以及

关联交易规制的公司法———证券法互动机

制的完善。

武汉大学法学院李安安副教授就股债

融合视域下公司法与证券法的联动革新展

开发言， 并从股债融合的勃兴； 股债融合

所带来的挑战， 包括传统的股债区分标准

不再行之有效、 股债融合对公司治理制度

的挑战、 股债融合对公司融资制度的挑战

和股债融合公司并购制度的挑战； 股债融

合的法制供给存在立法缺失； 公司法和证

券法的联动革新四个方面展开。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王莹莹副教

授就立法、 司法、 执法、 对策等方面展开

了发言。 王教授指出， 公司的财产权利应

得到尊重， 股东的财产权也应得到尊重。

立法时要平衡多方利益。 在公私交界处要

协调司法和行政。 在执法方面， 现实中用

指标处理监管问题， 这造成了大面积的不

良。 监管与政策密切关联到一起， 不能有

效避免不良。 上述问题是由区分引起的，

比如法学专业的区分。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峰合伙人围绕类

别股差异化问题、 《公司法》 规定的相关

权利的可诉性问题、 商事登记问题、 公司

控制权、 公司回购问题以及清算问题展开

讨论。

（徐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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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近日， 全国各法学院校陆续发布了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专业目录。

记者分析并对比去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及相关信息， 希望为诸位考生报考提供有

用信息。

中国政法大学：

增设专业“最多”

根据 《中国政法大学关于公布 2020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的通知》， 中国政法大

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将在商学院新增“商

业大数据分析” 专业， 招收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 招生计划 2 名； 法学院新增“法律

职业伦理” 招生专业， 招收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 招生计划 9名。

同时， 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学” 专业

增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招生方向， 招

生计划 30 名 （含推免生）。 该方向学生入

校后可申请中美双硕士学位， 学制、 学费、

奖助学金、 培养方案等项目详细介绍， 可

以查询国际法学院网站有关通知， 网址：

http://gjfxy.cupl.edu.cn/info/1039/5997.htm。

此外， 刑事司法学院“诉讼法学” 专

业增设“监察法学” 招生方向， 招生计划

6 人 （含推免生）， 统考业务课初试科目分

别为： 法学综合、 监察法学与刑事诉讼法

学。

华东政法大学：

细分法律（非法学）专业方向

华政 2020年拟招收硕士研究生约 1780

名 （含推荐免试生）。 其中， 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约 920名，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约 860

名。

记者对比了 2019 年招生简章后发现，

与去年并无专业方向细分不同的是， 法律

（非法学） 专业学位今年分为两个方向： 知

识产权法律实务以及其他法律实务方向。

此外，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 法律硕士

（法学） 专业学位设置五个培养方向： （1）

法律与金融， （2） 法律与国际经济， （3）

刑事法律实务， （4） 民商事法律理论与实

务， （5） 国际经贸法律 （高端法律人才培

养创新实验班）。 上述方向考生网上报名时

不用选报， 录取后选择确定。

西南政法大学：

人工智能法学院拟招14名

2020 年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902

名；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99 名 （仅招收法

律 （非法学）、 法律 （法学） 专业学位）。

与去年招生目录相比， 西南政法大学

的研究生招生专业几乎没有变动。 值得注

意的是， 西南政法大学的人工智能法学院

拟招收应用法学 （法律适用学） 9 名， 人

工智能法学专业 5名。

上海政法学院：

拟实行“全员全程双导师制”

2020 年上海政法学院拟招收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 350名。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 法律

（法学）、 国际商务、 社会工作、 新闻与传

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二年， 法律

（非法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 在法律硕士的培养上，

上政正筹划实行“全员全程双导师制”

（即从入学之初即为学生配备一名校内专

家、 一名校外专家作为导师， 其中校内专

家主要负责学术指导， 校外专家主要负责

实务指导）， 已经聘请并将增聘一批资深法

律实务专家为学校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

导师， 采取邀请兼职导师指导学生、 不定

期开设学术讲座、 定期开设实务类课程等

方式协助开展教学活动。

华政经济法学院主办 “2019中国商事法治高峰论坛”

共议《公司法》与《证券法》联动修改

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研究基地授牌仪

式暨检察理论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华东政法大

学华东检察研究院被授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基础理论研究基地”。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并为检察研究基地授牌。

张军在座谈会上表示， 最高检对基地建设最

主要的“投入”是检察机关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

例、办案数据以及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检察产

品。 最高检提出的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若干重大

课题，要和盘提供给各院校基地。 最高检、省市检

察院要把各基地优先设立为实习基地、平台。

在检察研究基地授牌仪式上， 张军向西南政

法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郑州

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等 15 所高校及法治前海研究基地颁发最高检刑

事检察研究基地、民事检察研究基地、行政检察研

究基地、公益诉讼检察研究基地、刑事执行检察研

究基地、未成年人检察研究基地、检察基础理论研

究基地、司法检察案例研究基地牌匾。

最高人民检察院打造

16个检察研究基地
全国 15所法学院校获授牌


